
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成果奖评选办法 (试行)

为进一步推动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教学

研究，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，总结并推广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先进

经验，根据国务院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及《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励办

法》 (苏政办发 (2023) 4号 ) 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 。

第一章 内容与条件

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教学成果，是指经过教育教学实践证明，具有实

用性、 创新性、 示范性，对提高教学质量、 实现育人目标产生明显效

果的教育教学改革成果。 主要包括：

(一 )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多样性要求， 推进教

育教学改革，在转换教育思想、 更新教学内容、 改进教学方法、 创新

培养模式、 推进素质教育、 加强实践教学、 保证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

的成果 。

(二) 适应教育、 科技、 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，推进教育教学管理改

革，在推动教学管理现代化， 加强实验实训基地建设、教师队伍建设、

教育信息化建设、 产学研合作、 优质资源共享、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

方面取得的成果 。

教学成果的主要形式为反映以上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的实施方案、研究

报告、 课程资源、 论文著作等 。

第二条 教学成果奖主要授予对象： 在我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

贡献、 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或个人 。

第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教学成果，其负责人 (集体或个人) 可以申

报我校教学成果奖：








